北京市神经外科研究所超融合一体机采购项目评分标准
	评审因素
	评价指标和分值
	备注

	投标报价（30分）
	评标价格分数=（评标基准价/响应报价）×价格权重（30%）×100（备注：实质性响应文件要求且价格最低的响应报价为评标基准价）
	客观

	商务部分（6分）
	销售业绩
（5分）
	根据所投产品2022年至今在中国境内的销售业绩进行评价，有1项业绩得1分，最高得5分。

注：1、供应商需提供采购合同（含首页、采购设备品牌型号页、配置清单页、签字盖章页），否则业绩不予认可。

2、投标产品销售给经销商或代理商的销售业绩不予认可。
	客观

	
	政府采购环境保护、节约能源评分 （1分）
	政府采购的强制产品除外：

1.投标产品属于 “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” 产品的，且认证在有效截止日期内，得0.5分：不是的为0分。
2.投标产品属于 “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” 产品的，且认证在有效截止日期内，得0.5分：不是的为0分。
	客观

	技术部分（64分）
	对响应文件技术规格要求的响应程度（40分）
	响应文件技术规格响应全部满足技术参数第一条基本要求的为40分，其中有1项“#”号条款不满足的扣4分，有1项其他条款不满足的，扣2分，最低得分0分，将按照无效投标处理，予以拒绝。
	客观

	
	实施方案（8分）
	根据对投标人提供的本项目实施方案进行评价：（1）实施方案包含超融合安装部署、超融合平台系统维护、业务迁移、应急响应、建立知识库等内容；项目管理方法科学合理，实施计划具体详细，进度安排合理，以上内容具有高度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，能够有效支持项目的顺利实施和高质量完成的得8分；（2）实施方案包含超融合安装部署、超融合平台系统维护、业务迁移、应急响应、建立知识库等内容；项目管理方法科学合理，实施计划具体详细，进度安排合理，方案具有一定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，能够基本支持项目的实施和完成的得5分；（3）实施方案基本包含超融合安装部署、超融合平台系统维护、业务迁移、应急响应、建立知识库等内容；质量保证措施不够有力，风险管理不够全面。方案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一般的得2分；（4）未提供该方案的不得分。
	主观

	
	技术方案（8分）
	根据对投标人提供的本项目技术方案进行评价：（1）技术方案内容细致完善，贴合采购需求，流程规范、措施合理可行的得8分；（2）技术方案内容较全面，基本贴合采购需求，流程规范性一般、措施合理可行性一般，得5分；（3）技术方案内容有欠缺的，规范性较差、实施较困难得2分；（4）未提供该方案不得分。
	主观

	
	培训方案（3分）
	根据对投标人提供的本项目培训方案进行评价：（1）培训方案内容清晰明确、科学合理，能够保证最终用户设备操作人员能够熟练使用设备的得3分；（2）培训方案较清晰明确，能够基本保证最终用户设备操作人员使用设备的得2分；（3）培训方案简单，实施性效果较差得1分。（4）未提供培训方案不得分。
	主观

	
	售后服务方案（5分）
	根据对投标人提供的本项目售后服务方案进行评价：（1）售后服务团队人员配置方案合理、项目实施经验丰富、人员专业水平高；技术支持响应时间短，售后服务措施详细的，得5分（2）售后服务团队人员配置方案较为合理、项目实施经验、技术人员专业水平距离本项目需求有一定差距的得3分（3）售后服务方案简单，技术人员专业水平较低的得1分； （4）未提供该方案不得分。
	主观


